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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已到，應出席人數為 35 人，目前簽到人數 26 位，達到法定

可開會人數，宣布開會。 

六、主席致詞： 

今天是 103 學年度第 2 次召開院務會議，感謝各位在即將開學繁忙之

際撥冗出席本次會議，共同關心院務。藉這個機會向各位平日協助推動及

關心院務的用心表示感謝。會議座位採隨機安排，希望能增進院內各同仁

之認識。 

本次會議提案總計 4 案，業經議案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排定順序，送

本次會議討論，特別在此向議案審查小組唐立正、曾彥學、謝慶昌、方繼

及鄒裕民等五位代表的辛勞致謝。 

以下提出幾項工作之推展，與大家共勉之。 

（一）本院 1 月 20 日（二）下午 5 點 30 分起在小禮堂舉辦期末工作檢討

會議後餐會，歡迎各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二）本院在 103 年 12 月 19 日辦理「農資論壇-興大農資院向上提昇策

略」論壇，邀請院內外傑出學者共同討論，感謝大家熱烈參與。藉

由校外學者經驗分享，帶給我們開闊的思考，期能提昇本校在農業

科學領域之全球能見度。 

（三）本院「農林學報」期刊已逐漸趕上出刊進度，請大家再踴躍投稿或

是認領專刊。 

 

本次會議已於會前送各位代表在案，稍待請大家提供寶貴的意

見。會場上提供發言條，由於會議紀錄上務求清楚反映各位代表之

意見，煩請將發言條於會後交院辦公室列入紀錄參考，如發言單內容與

現場錄音內容有出入時，將採錄後者。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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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頒贈退休人員紀念牌：園藝系林瑞松教授、昆蟲系齊心教授、生管所蔣憲

國教授、森林系顏江河副教授。 

八、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九、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書面資料。 

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方繼代表)：  
一、 議案審查會議於 104 年 1 月 6 日召開，本次各單位提案計 4 案，

其中生機系所提「建請本校擬訂興大附農學生直升本校升學辦法

及興大附中、附農提供入學員額給本校教職員工子女申請入學辦

法」案，非屬院務會議執掌，建議生機系分成 2 個獨立議題，並

提供具體可行方案，依行政程序簽請教務會議討論。 
二、 畜試場所提「擬修訂本院畜產試驗場設置辦法」案，前次院務會

議決議為「請畜產試驗場與動科系協商後再提案」，因僅提供場務

會議紀錄，請再補充動科系相關會議紀錄後再列入提案討論。 
三、 其餘 2 案提送院務會議討論，並排定提案順序。 

十一、討論提案： 
提案編號：第 1 案 
提案人（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本院院務會議實施辦法，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 103 年 12 月 12 日第 7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改本校「各學院院

務會議實施要點」，茲依通過之辦法修改本院「院務會議實施辦

法」。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 檢附本校各學院院務會議實施要點、本院現行院務會議實施辦法。

（附件一、二）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查意見：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修改後本院「本院院務會議實施辦法」詳如附錄。 
 
 
提案編號：第 2 案 
提案人（單位）：畜產試驗場 
案  由：擬修訂本院畜產試驗場設置辦法，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整合實習動物資源，加強畜產試驗場教學、研究與推廣的功能，

擬修改本場設置辦法。 
二、 依現有的需求，增加乳羊飼養管理組、產品品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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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提案經場務會議、動科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送院會議提案。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五、 檢附會議紀錄及現行辦法。（如附件一、二） 

辦  法：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研究發展會議、校務會議審議。 
審查意見：請補充動科系相關會議紀錄後，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畜試場撤案，待場內設備改善更加完善後，再一併整體考量提案。 
 
提案編號：第 3 案 
提案人（單位）：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案  由：申請設立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經 103 年 12 月 22 日生管所第六次所務會議通過。 
二、 檢送 105 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

目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申請表、基本資料表、自我檢核表、補

充說明、暨 103 年 12 月 22 日生管所第六次所務會議紀錄。（另附

生管所提案附件） 
三、 本所極力爭取增設博士班以契合本校農業科學排名全球第 65 名之

規格。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研發會議審議。 
審查意見：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招生名額修改為 3 名，中英文名稱請修改、計畫書內文字及

格式應統一、各項統計資料及內容應再確認及補實，並依與會代表

提供意見修改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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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務會議實施辦法 
84 年 4 月 21 日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9 月 17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2 月 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1.2.29 校長核定) 

 102 年 4 月 3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2.5.13 校長核定) 
102 年 8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2.9.12 校長核定) 

104 年 1 月 15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訂定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院務會議實施辦法。 
第二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為本院最高決策會議。 
第三條 院務會議由下列代表組成之：  

(一)當然代表：院長、副院長、各學系、學位學程主任及各研究所所
長。 

(二)選任代表： 
教師代表： 
由全院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互選之，各學系代表二人，各研究所
代表一人。 
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人數為教師代表應出席人數十分之一（無條件進位），由
本院各系、學士學位學程學會總幹事及各系所、碩士學位學程研
究生代表各一人，互選之。 

選任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教授、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選
任教師代表三分之二。 

帶職帶薪、留職停薪、休假研究及被借調校外期間之各單位人員，無
被選舉權。選任代表任期內如遇前述情形者，應由候補代表遞補之。 

選任代表應親自出席；當然代表如無法出席得由曾任系、所、學位學
程主管之教師代理出席為原則，或副教授級以上教師代理出席。 

第四條 本院附屬單位主管、助教、職員及經院長指定之人員得列席會議，就
有關議案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助教、職員列席代表由全院助教、職員互選之，應選人數為當年九月
一日兩者合計在職總額十分之一(採四捨五入)。助教、職員代表同一
單位以一人為限。 

第五條 院務會議選任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院長不克出席時，由院長指定副院

長代理或由出席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七條 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院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召開臨時院務會議時，院長應於二週內召開之。 
第八條 院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應出席代表之計算，以院務會議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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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計算之。 
第九條 院務會議討論本院教學、研究、推廣、發展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議

案以下列四種方式提出之： 
(一)院長交議者。 
(二)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提案者（附會議紀錄）。 
(三)院附屬單位提案者（附會議紀錄）。 
(四)院務會議代表三人以上連署提案。但臨時動議須有出席代表十分

之一（至少三人）以上之連署。 
第十條 院務會議應有專人記錄，其紀錄應於會議結束後二週內分送本院各系、

所、學位學程及附屬單位公布之，公布時應符合個資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院務會議實施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